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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WG-IV/5：对船舶拆解实行无害环境管理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回顾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巴塞尔公约船舶报废事项联合

工作组问题的第 VII/25 号决定、以及关于对船舶拆解实行无害环境管理问题

的第 VII/26 号决定， 

1．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各国、船主和其他利益攸关者于 2005 年 9 月

23 日之前，通过各种适当渠道，向秘书处提交有关《巴塞尔公约》之下的通知

程序和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正在制订的汇报制度草案之间的空

白、重复和含混不清之处、以及为解决这些空白、重复和含混不清之处而建议

的任何解决办法； 

2．还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船主、以及其他利益攸关者，通过各

种适当渠道在上述截止日期之前向秘书处提交： 

(a) 其对关于如何增强对船舶拆解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能力问题的意见和

看法； 

(b) 对可能适用于回收设施的各项规定的意见和看法，诸如许可证、证

书、关于规定确保船舶拆解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投资计划规定、以及实行预先

除污作业的能力； 

(c) 对关于在建立对船舶拆解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适足能力过程中实行一

个过渡期可获得的惠益问题的意见和看法； 

(d) 对为使相关主管部门得以就在某一回收设施对船只进行拟议的回收处

理问题作出知情决定而可能需要获得的信息和资料的意见和看法； 

(e) 任何其他相关的意见和看法； 

3．请  秘书处向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报巴塞尔公约缔

约方大会第七届会议就关于对船舶拆解实行无害环境管理问题作出的各项相关

决定、以及就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四届会议所开展的工作作出的各项相关决

定，以便使船舶再循环事项工作组得以在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

上对这些相关决定进行适宜的审议，并在订立其关于强制性规定的条例时予以

考虑； 

4．邀请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巴塞尔公约联合工作组在其第

二届会议上审议其议程上的各项相关议题时考虑到所提交的这些评论意见、所

建议的解决办法和各种看法； 

5．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各国和船主以及其他利益攸关者酌情汇报其在

采用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在第 VI/24 号决定中通过的关于对全部和部分拆解

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技术准则过程中取得的任何经验，并通过各种适宜的渠道

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五届会议作出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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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  秘书处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五届会议汇报在海洋环境保护委

员会、以及在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巴塞尔公约联合工作组下在订立

各种强制性规定范畴内取得的任何进展，其中包括关于对拟作再循环处理的船

舶实行一套汇报系统； 

7．邀请 各缔约方、其他国家和船主、以及其他利益攸关者于 2006 年 1

月 6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其对船舶拆解所涉实际操作、法律和技术层面的评论

意见和提议； 

8．请 秘书处对所收到的各项评论意见、建议的解决办法、以及相关的意

见进行汇编，供提交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巴塞尔公约船舶报废事项

联合工作组第二届会议审议、并酌情提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五届会议审

议； 

9．商定 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对涉及船舶拆解

事项的各项议题进行审议，并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五届会议汇报其工作进

展情况。 

 

 

 
 


